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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中昊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安徽中昊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

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监管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安徽中昊环保装备股

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》（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205号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）

公司立即就问询事项进行了落实，现将函内问询事项回复如下： 

1、关于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的事项 

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被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无法表

示意见的审计意见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“1、中昊环保其他应收款郎

溪道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郎溪道其”）余额 4,680,000.00 元，计提

坏账准备 468,000.00 元，账面价值 4,212,000.00元，我们无法取得相关证据判

断其可回收性。2、2018年中昊环保确认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收入

19,894,496.08 元，期末应收账款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余额

18,313,057.24 元，计提坏账准备 915,652.86元，账面价值 17,397,404.38元，

对于上述事项，我们无法取得相关证据判断收入真实性和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。”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“其他应收款”中郎溪道其的“暂借款”形成原因，以及公司与

郎溪道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；结合期后回款情况说明该笔款项是否能够收回，

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； 

回复： 

2016-2017 年度公司与郎溪道其因业务往来存在资金拆借事项，截至 2018

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应收款项 468万元，账龄 1-2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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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溪道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郎溪道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21784914213M  

公司住所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 李友文 

注册资本 33,000万元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 

一般经营项目：市政公用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公路工程、

环保工程、给排水工程的施工及劳务分包业务（涉及许可

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） 

成立日期 2006年 1月 25 日 

郎溪道其自 2006年 1月 31日至今，其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郎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3,000 100.00 

合  计 33,000 100.00 

公司与郎溪道其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上述应收款项尚未收回，公司已与郎溪道其积极沟通还

款事宜。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组合方法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，公司该项坏账准

备计提是充分合理的。 

（2）说明“营业收入”中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销售收入的真实

性、收入确认依据以及期后回款情况。 

回复： 

一、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芬能源）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中芬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742651347K 

公司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大道 1621号 3幢 291室 

法定代表人 李春兵 

注册资本 11,000万元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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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 

实业投资（除金融、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及股权投资、

股权投资管理），从事“新能源、环境、冶金”领域内的技

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普通机械设备安装调试销

售，机电设备、环保设备（除特种设备）安装调试销售，

环保工程，电力工程（除承装、承修、承试电力设施），从

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业务，环境工程设计。 【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成立日期 2002年 8月 21 日 

中芬能源自 2016年 1月 1日至今，其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朱薇薇 5,227.75 47.52 

2 李春兵 5,772.25 52.48 

合  计 11,000.00 100.00 

二、公司与中芬能源 2017-2018 年度销售合同情况 

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额 

(万元) 
执行进度 

1 
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0m2烧结脱

硫 MGGH 白烟治理项目 
681.00 100% 

2 大唐东营 2*1000MW新建工程烟气余热利用系统 4,250.00 50% 

合  计 4,931.00  

公司 2017-2018年度与中芬能源签订合同总额 4,931 万元，公司根据发货进

度确认销售收入(含税)合计 3,008.66 万元，已经收回款项 1,197.35万元。截至

本问询函回复日，本公司应收货款 1,811.31万元，主要系质保金和运行进度款，

由于货款回收进度依赖于客户与业主等结算、决算进度，因此项目回款周期较长。 

公司销售收入是真实的，公司依据合同、发货进度确认收入，因中芬能源为

项目总包方，鉴于项目现场工程决算进度，公司已经与客户积极沟通回款事宜。 

2、关于重大诉讼 

2018 年 11 月，公司因未支付华夏富通（天津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到期借款

1,000 万元被起诉；2018 年 11 月，公司因未支付臻元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

司到期借款 900 万元被起诉。上述诉讼案件合计金额达 1900 万元，经相关人民

法院调解，公司应向两家公司支付欠款、逾期利息及违规金，公司因资金周转困



公告编号：2019-035 

 

难尚未支付上述欠款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涉诉案件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后续

还款计划及筹资来源； 

回复： 

一、诉讼情况 

（一）2018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收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传票，因公司未

支付华夏富通（天津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到期借款 1,000 万元，公司作为国内

保理业务借款人被起诉，华夏富通（天津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

全，冻结公司银行账户、房产、土地以及公司应收账款，要求公司支付债权回购

款 1,000 万元及逾期利息等。 

2019 年 1月 17日，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调解，公司与华夏富通（天津）

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达成《民事调解书》，公司应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前支付 500

万元，2019年 6月 15日前支付 500 万元，公司应于 2019 年 6月 15日前结清按

实际天数计算的逾期利息，公司应于 2019年 6月 15日前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等

合计 123.50 万元。 

（二）2018 年 11月 6日公司收到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传票，因公司未支

付臻元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到期借款 900 万元，公司作为国内保理业务

借款人被起诉，臻元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公司

银行账户、房产、土地以及公司应收账款，要求公司支付债权回购款 900万元及

逾期利息等。 

2019 年 1 月 3 日，经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调解，公司与臻元（深圳）商

业保理有限公司达成《民事调解书》，公司应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前支付 500 万

元，2019年 4月 15日前支付 400万元，公司应于 2019年 4月 15日前结清按实

际天数计算的逾期利息，公司应于 2019 年 4月 15日前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等合

计 125万元。 

二、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后续还款计划及筹资来源 

目前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尚未支付上述款项，公司相关银行账户、房产、土地

以及公司应收账款被查封、冻结，公司无法正常开展经营，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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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拟以上海电气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偿还上述保理

融资款，目前公司与主要客户、以及保理融资相关债权方正积极协商之中。 

（2）说明公司未就上述涉诉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相关依据及合理性。 

回复： 

根据《民事调解书》约定，公司应分期支付相应的本金及违约金，但是由于

公司流动性出现严重危机，资金周转困难尚未支付上述款项，无能力履行和执行

之前和解书约定事项，存在出现再次违约的情况。因此公司积极与对方进行沟通

协商，希望可以达成展期、降低违约金、债务重组等方面的新协议。对方在了解

公司实际情况后，同意抛开原有和解协议的基础上，重新与公司进行协商解决办

法，截止目前，双方仍在协商中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-或有事项》或有事项，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

事项形成的，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。 

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： 

（一）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； 

（二）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； 

（三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。 

由于公司目前仍与对方进行谈判过程中，实际应支付金额无法合理计量。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-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》第七条，企业发生的资产负

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，通常包括下列各项：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重大诉讼、仲裁、

承诺。 

由于公司违约未能支付相应款项，导致公司目前重新与对方进行协商，属于

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，公司已在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“第五节重要事项”

之二重要事项详情(一) 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中进行及时披露。 

3、关于控股股东大比例股权质押 

公司 2017 年 7月、10月分别发布的股权质押公告，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铭扬

特种钢管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数 31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1.67%，质押

到期日分别为 2018 年 7 月 30 日、2018 年 10 月 30 日。股权质押到期后，公司

未披露被质押股权的后续进展情况。 

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股权目前的权利限制情况，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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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。 

回复： 

公司因向华夏富通（天津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融资 1,000万元、臻

元（深圳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保理融资 900万元，由浙江京虞信融资担保有

限公司提供担保。控股股东安徽铭扬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提供 3,100万股股份，为

浙江京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。 

目前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尚未偿还上述保理融资款，控股股东安徽铭扬特种钢

管有限公司提供 3,100万股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。鉴于公司银行账户、房产、土

地以及公司应收账款处于查封状态，公司经营困难较多，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变

更的风险。 

4、关于更正事项 

公司于 2018 年年度报告“第五节重要事项(一)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”中将

涉及诉讼的累计金额 1900万元列入“作为原告/申请人”处，但根据公司对涉诉

事件的描述，公司应为被告方；公司“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(4)主要供应商

情况”将第一大供应商无锡沅沣贸易有限公司认定为公司关联方，但未在关联交

易及附注关联方中披露公司与其存在的关联关系。 

请你公司确认上述事项是否为填写错误；如是，请进行更正。 

回复： 

一、公司于 2018 年年度报告“第五节重要事项(一)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”

中涉及诉讼的累计金额 1,900万元为“作为被告/被申请人”。 

二、公司“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(4)主要供应商情况”第一大供应商无

锡沅沣贸易有限公司为非关联方，第二大供应商安徽铭扬特种钢管有限公司为关

联方。 

上述填写错误已经更正，并以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（更正后）、2018 年年

度报告（更正公告）。 

 

安徽中昊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8月 13日 


